附件

第一屆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報名簡章
一、目的：

(一)培養心智障礙者運動休閒技能

(二)拓展人際關係、促進社會適應能力

(三)陶冶性情、激發潛能、建立自信心

二、指導單位：內政部、教育部、體委會、屏東縣政府、屏東市公所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心智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五、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勞工處、屏東縣立體育場管理所、屏東縣體育會、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本會附設福寶日托中心、福寶課照專班、惜寶回收中心、珍寶庇護商店、欣寶美藝學苑、潔寶清潔工作隊、吉寶幸福學苑、各機關團體、學校、身心障礙社福團體、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六、活動日期：101年11月11日(星期日)

七、活動流程表：

	101年11月11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08：00-09：30
	報到集合
	

	09：30-10：30
	開幕式
	1.以家長協會學校代表為單位統一進場
2.恭迎會旗進場
3.點聖火
4.升會旗、唱國歌
5.主席貴賓致詞
6.頒發感謝狀
7.運動員宣誓
8.禮成

	10：30-12：00
	適應體育運動競賽
	田徑、游泳、直排輪

＊各項競賽結束後隨即於原場地進行頒獎

	12：00-13：30
	午餐
	由大會提供便當

	13：30-16：00
	適應體育運動競賽
	田徑、游泳、直排輪

＊各項競賽結束後隨即於原場地進行頒獎

	16：00-16：30
	各學校團體大隊接力
	親子大隊接力

	16：30-17：00
	閉幕式
	頒獎、致詞

	17：00
	散會
	明年見呦!!


八、活動地點：屏東縣立田徑場、屏東市立游泳池、屏東市復興公園溜冰場
九、參加資格：凡滿8歲以上智障者均可報名參加(93年以前出生者)
十、報名截止日期：101年10月26日(星期五)止。
十一競賽種類：田賽、徑賽、游泳、直排輪、親子大隊接力
十二分組方式
(一)性別分組：分男子組、女子組。
(二)年齡分層
1.兒童組：8～12歲(88年~92年)

2.少年組：13～16歲(84年~87年)

3.青年組：17～22歲(78年~83年)

4.成年組：23～30歲(70年~77年)

5.壯年組：31歲以上(69年以前)

6.每組報名人數不滿3人者，得併組或為表演賽(由大會決定之)。
十三競賽項目及報名規則：
	類別
	組
	項目
	年齡層
	注意事項

	甲類
	Ａ、田賽
	立定跳遠
	兒童組
少年組
青年組
成年組
壯年組
	1.甲類A、B組可跨組選擇，每人至多選擇2項。
2.依年齡分層不可跨層別。
3.選擇甲類則不可再選其他類別。

	
	
	壘球(軟式網球擲遠)
	
	

	
	Ｂ、徑賽
	25公尺
	
	

	
	
	50公尺
	
	

	
	
	100公尺
	
	

	
	
	4×50公尺接力賽
	
	

	
	
	25公尺輪椅賽
	
	

	
	
	50公尺輪椅賽
	
	

	乙類
	C、直排輪
	400M競速
	國小組

國中組

(男女混合)
	1.選擇乙類則不可再選其他類別
2.依國中小分層不可跨層別。
3.男女混合賽不分性別。 

	
	
	600M競速
	
	

	
	
	600M
	親子趣味接力

家長徒手跑200M

孩子直排輪溜400M
	
	

	丙類
	D、游泳
	自由式
	50公尺競賽
	國小學童組
青少年組
	1.游泳為單獨競賽項目，不得跨其他類別。
2.依年齡分層不可跨層別。
3.每人至多選擇2項。

	
	
	
	100公尺競賽
	
	

	
	
	
	200公尺競賽
	成人組
	

	
	
	蛙式
	50公尺競賽
	國小學童組
青少年組
	

	
	
	
	100公尺競賽
	
	

	
	
	
	200公尺競賽
	成人組
	

	
	
	親子組：

(一)水中趣味競賽

(二)水中尋寶
	前3名每隊頒發獎盃乙座
	

	註：基於場地分割與比賽時間限制，選手僅能於甲類、乙類、丙類各大類內選項，不得跨甲乙丙大類。


十四獎勵：第一、二、三名頒發金、銀、銅牌，第四名～第八名頒發獎牌。
十五競賽規則：詳如競賽規則，附件五。
十六參加報名方式：
(一)報名簡章附件資料說明：
1.附件一：團體總報名表。
2.附件二：運動大會報名表。
3.附件三：隊職員名單總表。

4.附件四：學校簡介。
5.附件五：競賽規則
(二)報名必需繳交之資料：
1.附件一：團體總報名表。
2.附件二：運動大會報名表。
3.附件三：隊職員名單總表。

4.附件四：學校簡介。
5會旗：為佈置場地，各參賽單位請繳交會旗1面
※存檔方式：請附加「協會、單位、學校名稱」於「檔案名稱」中
【如】附件一：團體報名表、協會、單位、學校簡介
※附件一~四繳交方式

1.繳交乙份光碟電子檔、2.並列印一份A4書面資料、3.E-mail：pa.mr@msa.hinet.net
※請將上述資料郵寄至—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地址：90052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

 (三)注意事項：
A. 交通：
1.外鄉鎮安排遊覽車接送，屏東市及周邊鄉鎮交通由參賽單位自行負責。
2.活動當天因停車位有限，為避免交通壅塞，請盡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遊覽車。
十七領隊會議：101年11月9日(五)09：30（待確認）召開、地點：屏東縣立田徑場
十八申訴：
(一)有關運動員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30分鐘向大會競賽組提出。
(二)關於競賽時所發生之爭執應於該項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具體提出，並繳交抗議保證金1,000元。
(三)申訴以大會技術委員之判決為終決，申訴成立者退回保證金。
十九附註：
(一)本報名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籌備委員會修訂並公佈實施。
(二)大隊接力以團體名義參加，競賽項目及參加人數詳如競賽規則。
(三)各團體400公尺家長接力賽，參賽者一定必須是心智障礙者家長，每人跑50公尺，共8人參賽，女性家長必須在4人以上(含4人)。
附件五：

[image: image1.png]


比賽規則

一、田徑
(一)比賽規則：
1.25公尺、50公尺及100公尺
1)25及50公尺應直接使用正式徑賽跑道，若必須利用草地比賽，其場地必須清楚規劃跑道。
2)所有選手自起跑線後起跑，當其身招越過終點時，其賽事即告結束。
3)比賽中，運動員若有騷擾，阻擋或防礙其他賽員作賽，列為該組最後一名，但跑越其指定跑道，而未有從中得益者，則不會被取消資格。
4)發令員應給與參賽有機會發揮其個人能力。
A.各就位後給予參賽者充裕時間以使其安定下來。
B.若選手此時失去平衡，則令其起立，重新開始發令。
C.在預備口令後，不應讓運動員等候過長時間。
2.立定跳遠
1)參賽者雙腳必須同時站在指定之起跳線後，腳尖不得越線。
2)運動員必須雙腳同時起跳，但可前後擺動雙手以利助跳。
3)每一運動員可輪次分別作三次試跳，取最佳成績用作評定名次。
4)成績之測量由起跳線至身體任何一部份，包括手或手臂，在落地後，以離起跳線最近之痕跡。
3.軟式網球擲遠
1)使用正式比賽用之軟式網球。
2)選手可用任何方式擲出。
3)投擲區域應設置如下：
A.劃一條2公尺寬底線及兩條2.85公尺之垂直延長邊線，在底線之中央伸展一條3公尺之假定重直線，在該點設標誌，在兩邊線與該點之匯合處劃一弧線，投擲必須在此中央的40∘範圍內著地。


B.每一參賽者可輪次分別作三次試擲，取其最佳成績。

(二)輪椅比賽之一般規則

1.參加輪椅賽之運動員，可同時參加其他運動競賽。

2.比賽開始前，其前輪須在起點線後。

3.不得以電動輪椅參加比賽。

4.必須使用輪椅代步之運動員方可參加輪椅競賽項目。

5.輪椅賽項目中之賽道須佔兩道徑賽跑道之寬度。

(三)25公尺及50公尺輪椅賽

1.比賽開始前，其前輪應在起點線後。

2.當選手輪椅之前輪越過終點線，賽事即算完成。

3.在整個賽事中選手必須在指定的跑道比賽，並不得干擾阻塞或妨礙其他選手比賽，違規者，裁判員有權取消其資格。

4.發令員應使各選手有機會發揮其個人能力。

101年屏東縣身心障礙溜冰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目的：為提倡全民體育、帶動本縣運動風氣，提升技術水準。
二、依據：體委會101打造運動島實施方案核定

101.3.12屏府教體字第1010069162號、101.2.16體委全字第1010004663號
三、指導單位：內政部、教育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屏東縣政府、屏東市公所、
屏東縣體育會溜冰委員會、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心智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五、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勞工處、屏東縣立體育場管理所、屏東縣體育會、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本會附設福寶日托中心、福寶課照專班、惜寶回收中心、珍寶庇護商店、欣寶美藝學苑、潔寶清潔工作隊、吉寶幸福學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各機關團體、學校、身心障礙社福團體。
六、經費贊助：邱名璋議員服務處、屏東連興和樂餐廳、屏鳳扶輪社、中正藝廊、台灣電力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市立溫水游泳池
七、比賽日期：101年 11月11日(星期日)
八、比賽地點：復興公園溜冰場。
九、大會錦標：特殊教育組、特殊親子組
十、比賽項目：(競速)    

特殊教育組：400M國中組、400M國小組、600M國中組、600M國小組
600M親子趣味接力賽(家長徒手跑200M、孩子直排輪溜400M)分國中、國小組
十一、參賽資格：凡就讀或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之身心障礙縣民，可以學校或機關團體為單位組隊參賽。
十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月26日止【逾期不於受理】。
十三、領隊會議日期：101年11月9日(五)09：30（待確認）召開。
地點：屏東縣立田徑場。
十四、報名方式：08—7383015方瑞琴社工、08-7383181葉雅惠副組長
十五、獎勵：
1.各項參賽人數：三人(隊)取一名、四人(隊)取二名、五人(隊)取三名、六人(隊)取四名、七人(隊)取五名、八人(隊)取六名、十人(隊)以上取八名，第一、二、三名頒獎牌(金銀銅牌)，四、五、六、七、八頒優勝獎牌。
2.團體成績計分採逆算法，第一名加一分計算(即九、七、六、五、四、三、二、一)，團體接力加倍計分，接力成績列入高年級組團體成績。
3.各組團體錦標以報名隊數：三隊取一名，四隊取二名，五隊以上取三名，若積分相同時，以金、銀、銅牌數比較，若又相同時，以較長距離者為獲勝。
十六、注意事項：
1.選手不得降組、跨組，或代表兩個單位以上參賽，違者取消資格。
2.必賽時身分證明，學生以在學證明，教師組以在職證明、身分證或服務證明。
3.報名人數限制：每組每項最多2人，接力隊1隊，每人最多兩項，接力不在此限。
4.著競速鞋之參賽選手不得參加乙組之競賽【五輪鞋、ALPHA皆列入甲組】。
5.穿著休閒直排輪鞋【塑膠鞋殼；四輪鋁合金底座即(含)90mm的輪子以下)比賽】。
6.選手必須帶頭盔，嚴禁帶皮條帽及配件飾品下場。
7.選手之號碼布應貼於安全帽左側明顯之處。
8.團體接力賽採美式接力，每圈按棒順循環換棒，上場四人之上裝必須同一樣式或顏色，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9.團隊接力賽甲組，開放學校人數不足可與其他學校組成聯隊參加，但成績不列入團體成績計算
10.各單項開放賽均採落後一圈則被淘汰，可剩晉級或決賽名額加兩名至比賽結束。
11.各隊指導、管理人數由縣政府規定報名管理辦法辦理之，多則由大會刪除。
12.各單位報名請確認指導教練姓名，該單位如需更改項目，請於分組名冊公佈前修正，上網公告後承辦單位不接受更改姓名或項目，以符合縣府規定。
13.抗議事件由審判委員判定，不得異義。
14.本次比賽採用中華民國溜冰協會最新頒定之最新規則。
十七、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研訂補充之，不得異議。
十八、如遇天候狀況不良，依賽前領隊會議裁決之，不得異議。
十九、辦理完竣後有功人員依照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二十、活動流程表：

	時間
	項目
	內容

	08：00-09：30
	報到集合(田徑場)
	參加開幕式

	09：30-10：30
	開幕式(田徑場)
	1.以家長協會學校代表為單位統一進場
2.恭迎會旗進場
3.點聖火
4.升會旗、唱國歌
5.主席貴賓致詞
6.頒發感謝狀
7.運動員宣誓
8.禮成

	10：30-12：00
	適應體育運動競賽
直排輪(復興公園)
	＊競賽結束後隨即於原場地進行頒獎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第一屆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游泳錦標賽~~

開幕典禮流程
	順序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主持人(單位)

	1
	1300~1310
	典禮開始
	介紹與會貴賓
	屏東縣曹縣長啟鴻

	2
	1310~1320
	主席致詞
	大會會長致歡迎詞
	屏東縣曹縣長啟鴻

	3
	1320~1330
	競賽介紹
	競賽規程及注意事項說明
	大會裁判長

	4
	1330~1335
	禮成、鳴槍
	恭請大會會長鳴槍、比賽開始
	屏東縣曹縣長啟鴻

	5
	1335~1700
	活動開始
	活動進行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第一屆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游泳錦標賽~~ 
壹、依據：
   一、「101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水域活動—城市游泳派對實施方案辦理。
   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2.16體委全字第1010004663號函。

   三、屏東縣政府101.3.12屏府教體字第1010069162號函。
貳、宗旨：

一、藉由適應運動的推動、參與、增強身心障礙者親子間協調的默契，共同奮鬥、
創造生活新動力。

二、鼓勵身心障礙者暨其家屬，重視『要活就要動、天天多運動、人生好幸福』的
觀念，健康地迎向美好的人生。
三、競爭激發潛力、透過競賽，提升身心障礙者的知能。
叁、指導單位：內政部、教育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屏東縣政府、屏東市公所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心智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

肆、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伍、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勞工處、屏東縣立體育場管理所、屏東縣體育會、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本會附設福寶日托中心、福寶課照專班、惜寶回收中心、珍寶庇護商店、欣寶美藝學苑、潔寶清潔工作隊、吉寶幸福學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各機關團體、學校、身心障礙社福團體。
陸、經費贊助：邱名璋議員服務處、屏東連興和樂餐廳、屏鳳扶輪社、中正藝廊、台灣電力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市立溫水游泳池
柒、舉辦日期：民國101年11月11日(星期日)

捌、舉辦地點：市立游泳池

玖、競賽組別、項目：
一、國小學童組：
(一)自由式男子組：50公尺競賽

(二)自由式女子組：50公尺競賽

(三)蛙式男子組：50公尺競賽

(四)蛙式女子組：50公尺競賽

(五)自由式男子組：100公尺競賽

(六)自由式女子組：100公尺競賽

(七)蛙式男子組：100公尺競賽

(八)蛙式女子組：100公尺競賽

二、青少年組：

(一)自由式男子組：50公尺競賽

(二)自由式女子組：50公尺競賽

(三)蛙式男子組：50公尺競賽

(四)蛙式女子組：50公尺競賽

(五)自由式男子組：100公尺競賽

(六)自由式女子組：100公尺競賽

(七)蛙式男子組：100公尺競賽

(八)蛙式女子組：100公尺競賽

三、成人組：

(一)自由式男子組：200公尺競賽

(二)自由式女子組：200公尺競賽

(三)蛙式男子組：200公尺競賽

(四)蛙式女子組：200公尺競賽

四、親子組：

(一)水中趣味競賽

(二)水中尋寶

拾、參賽資格：

一、國小學童組

(一)身分規定：參加選手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年齡規定：參賽選手需年滿7足歲至12足歲。
(三)身體狀況：參加選手應考量個人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與競賽活動，並於選手參賽切結書(附件1)上具結，經參賽單位審核後始可報名。
二、青少年組
(一)身分規定：參賽選手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年齡規定：參賽選手需年滿12足歲(以上)至18足歲。
三、成人組： 

(一)身分規定：參賽選手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年齡規定：參賽選手需年滿18足歲(不含)以上。
 四、親子組：
(一)身分規定：參賽選手(親、子)其中一人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二)年齡規定：參賽選手(孩子)需年滿7足歲以上。
拾、競賽規則：
一、各隊出場順序由大會依報名順序出賽。
二、比賽方式採用計時決賽。
三、比賽時，選手一律從水中出發，直到規定終點完成競賽，依先後次序為名次(成
    績相同者，名次並列)。
拾壹、獎勵：

一、國小學童組：
個人項目(男子組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蛙式；女子組50公尺蛙式、50公尺自由式)：前3名每人頒發獎牌乙面。
二、青少年組

個人項目(男子組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蛙式；女子組50公尺蛙式、50公尺自由式)：前3名每人頒發獎牌乙面。

三、成人組

個人項目(男子組200公尺自由式、200公尺蛙式；女子組200公尺蛙式、200公尺自由式)：前3名每人頒發獎牌乙面。
四、親子組

親子項目：水中競賽前3名每隊頒發獎盃乙座。
水中尋寶前3名每隊頒發獎盃乙座。

拾貳、競賽須知：
一、各單位參加競賽，凡經報名務須出場，不得棄權。棄權者取消繼續參賽資格。 

二、選手參加比賽時應攜帶身份證、身心障礙手冊備查，抽檢未帶者，不得參加比
    賽，若已完賽則取消資格。
三、服裝規定：男子選手需著泳褲(含泳帽)；女子選手需著連身泳衣(含泳帽)。

拾叁、報名、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各參賽單位得設總領隊、總教練、總管理及醫護人員等。
二、參賽項目規定及報名方法如下：
 (一)參賽項目規定：選手每人以參加2項個人項目、1項團體項目為限。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1年10月26日止(以郵戳為憑)，一律採通訊報名，報
名資料於報名日截止後不得增刪或替換。
(三)報名地點：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
    聯絡人：鍾咏靜社工、黃宗屏組長，電話：(08)738-3015、738-3181。
(四)競賽規程請自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站http//www.ptc.edu.tw下載。
三、各單位報名資料經審查資格不符有爭議時，由技術委員會裁定之。
四、單位報到及會議：
(一)單位報到：訂於民國101年11月11日1200時於屏東市立游泳池辦理報到，並
領取有關資料。
(二)領隊及技術會議：訂於民國101年11月9日1330時（待確認） 於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舉行。

拾肆、申訴：

一、有關競賽爭議技術部分，各單位不得申訴，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比賽結
    束後30分鐘，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
    應由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
    沒收其保證金充為大會經費。
四、選手資格爭議申訴案件由大會主辦單位會同主管機關裁定之；如經認定其申訴
    理由未能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並列入籌備處經費收入。

拾伍、罰則：

一、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選手之參
    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成績，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及獎金，另行
    文該單位議處。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二、比賽期間，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裁判長當場給予停賽處分。

拾陸、本競賽規程係依據「101年第一屆屏東縣身心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游泳競賽競       賽規程」增刪，並於屏東縣執行101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水域活動-城市游泳派對活動」會議中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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